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課  排球規則 

一、比賽特性                                                                               

  1.排球比賽是由兩隊球員在以球網隔開的場地上進行比賽的一種團隊競技。 

2.比賽的目標，是要將球擊球過網，使其落在對方球場的地面，並防止對方將

球擊落在本方球場地面，每隊有三次機會將球擊回對區（攔網觸球除外）。 

  3.比賽是由發球開始：發球員擊球過網，展開雙方來回對擊，直到球落地出

界、或某隊未能合法將球擊回對區為止。 

4.排球比賽中，球隊贏得一球即獲得一分（得球得分制），當接發球隊贏得一

球時，則該隊得一分並得到發球權。 

二、比賽場地：比賽區域包括比賽球場和無障礙區域。 

  1.規格：比賽球場為 18公尺×９公尺的長方形。四周至少有３公尺寬的無障礙

區。比賽場地上方的空間，從地面算起至少有７公尺以內不得有任何障礙物。 

  2.發球區：發球區寬９公尺，位於端線之後（不包括端線）。在兩條邊線的假

想延長後方 20公分處，各劃一條長度 15公分、垂直於端線的短線。兩條

短線之間的區域為發球區，短線的寬度包括在發球區內。發球區的縱深，

直到無障礙區內。  

三、參加人員 

  1.每一球隊最多包含十四名球員，一名教練，一名助理教練，一名運動防護人

員和一名醫師。醫師必須事先得到 FIVB國際排球總會的認可。 

  2. FIVB世界性成人組比賽中，一個隊伍最多可由十四名球員組成(最多十二名

正式球員)。球衣號碼 1-20號 

  3.球員中自由防守球員之外，一名為球隊隊長，且須註明在記錄表上。 

  4.裝備：球員的裝備包括運動衫、短褲和球鞋。 

  5.運動衫、短褲及襪子必須全隊一致，且整齊及顏色相同。 

  6.隊長之胸前號碼下方應佩帶一條長 8公分，寬 2公分的帶子以資識別。 

  7.禁止穿著號碼不符規定或與同隊球員不同顏色的運動衫（自由防守球員除外） 

四、隊長： 

  1.比賽開始前，隊長應在紀錄表上簽字，代表球隊參與擲硬幣。 

  2.在比賽中，球隊隊長若在場上，便成為比賽隊長。當隊長未上場比賽時須由

教練或隊長本人指定另外一位，自由防守球員之外的球員擔任比賽隊長職

務，一直到隊長回到場上比賽或一局結束為止。當比賽成為死球時唯有比

賽隊長有權向裁判要求： 

  （1）請求說明所引用規則的解釋。也可將隊友的要求或問題轉達給裁判員。若

無法接受裁判的解釋，隊長必須立即向裁判員提出異議，保留至比賽後

將異議記載於紀錄表上作為正式的抗議的權利。 

  （2）依法請求比賽中止。 

  3.比賽結束時，隊長應： 

  （1）向裁判員致謝，並於記錄表上簽字以承認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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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其曾向第一裁判提出異議，可在記錄表上確認抗議的記錄。 

五、教練： 

  1.比賽時教練坐在場邊指導其球隊打球，教練向第二裁判提出陣容單、暫停、

替補要求。 

  2.教練在比賽前登記或核對己方球員記錄表上的姓名與號碼並簽字。 

  3.每一局比賽前，他應將填妥並簽字之球員上場陣容單交給紀錄員或第二裁

判。 

  4.在比賽中，他必須坐在最靠近記錄員的球員席上，但可暫時離開。 

  5.要求暫停或替補球員。 

  6.球隊成員得給予場上球員指導，教練可以在球員席前的無障礙區，自攻擊區

延長線後至熱身區之間站立或走動指導但不得干擾或延誤比賽(FIVB世界

性及其所認可的比賽中，教練需於教練限制線後方指導其球隊)。 

六、比賽形式 

  1.得分方式：（得一分）當球隊犯規時，裁判鳴笛，並依據下列規則處罰： 

  （1）如果有二次以上連續犯規發生，只算第一次犯規。 

  （2）如果雙方犯規同時發生，稱雙方犯規，該球不計，重新比賽。 

  2.犯規結果：犯規的結果，則失一分： 

  （1）若接球隊犯規，則發球隊得一分且繼續擁有發球權。 

  （2）發球隊犯規，則對隊得一分且得到發球權。 

  3.勝一局：第一局至第四局，先獲得 25分並至少領先 2分勝一局（第五局除外）

若比數 24：24時，則必須領先對隊 

    2分為勝一局。（例 26：24、27：25） 

  4.勝一場 

  （1）獲勝三局之球隊為該場比賽的勝隊。 

  （2）若局數 2：2時，在決勝局（第五局）之比賽，先獲 15分並領先對隊 2分

為勝。 

  （3）球隊未出場及陣容不完整 

    A.若球隊經由裁判員警告後仍拒絕出場，則宣布取消資格。以每局 0：25及

該場 0：3的比數由對隊獲勝。 

B.球隊無正當理由，於規定時間內不上場比賽，即予宣布缺席，其判結果以

每局 0：25及該場 0：3的比數由對隊獲勝。  

    C.若球隊陣容不完整以致該局或該場不能比賽時，則判該隊於該局或該場比

賽失敗。對隊即獲贏得該局或該場所需的分數或分數與局數。未能完

成比賽的球隊則維持其原得的分數與局數。           

七、比賽程序 

1.擲硬幣：賽前第一裁判執行擲硬幣決定第一局之發球權及場地權，若須進入

決勝局，第一裁判須再次進行擲硬幣的選擇。在兩隊隊長樣前擲硬幣、優

勝者可選下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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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球權或接發球權， 

 （2）選擇邊場地。輸隊只有另一選擇。 

 （3）若兩隊先後進行賽前熱身，根據規則的規定，則兩隊同時可進行 6分鐘或

10分鐘之熱身時間。若兩隊先後進行熱身，則選擇先發球的球隊先行開

始。 

  2.球隊的上場陣容 

  （1）比賽時每隊必須始終保持六名球員在場比賽。 

  （2）每局開始決定之球員位置輪轉順序均須維持到該局結束。 

  （3）若球隊選擇登記自由防守球員，則自由防守球員的球衣號碼必須在第一局

時與 6位先發球員的號碼一同標示在陣容單上。 

 八.位置錯誤 

  1.當發球員擊球的瞬間，若有球員未按其規定位置站立，則該判球員犯規。 

  2.若發擊球時犯規，則以發球犯規先於位置錯誤論之，判發球犯規。 

  3.若發球員是擊球後的犯規，則判位置錯犯規。 

 4.位置錯誤之判罰如下： 

 （1）該隊失一球。 

  （2）球員應立即回到正確位置。 

  5.輪轉 

  （1）整局比賽的輪轉順序、發球順序、球員位置都依陣容單來決定。 

  （2）當接發球員取得發球權時，該隊球員必須依順時針方向輪轉一個位置（2

號位置的球員輪轉到 1號位置發球，1號球員則輪到 6號位置，依此類

推）。 

  6.輪轉錯誤 

  （1）當接球未按照輪轉順序進行時，即為輪轉錯誤。而產生下列結果： 

    A.輪轉錯誤的球隊應判喪失發球權，並由對隊得一分。且擁有發球權。 

    B.改正輪轉順序。 

  （2）除此之外，記錄員應即判定犯錯的正確時間。犯規隊在錯誤期間所得的分

數均須取消，其對隊所得的分數則依然有效。若無法確定錯誤期間則

分數不取消，僅判犯規球隊失一球。 

  7.球員替補：球員替補是指裁判員允許一名球員退場，並由另一名球員上場代

替其位置。 

  （1）替補限制 

    A.每隊每局最多可以准許有六人次替補，且同時可替補一名或多名球員。 

    B.每局開始上場的球員，僅可在該局中退場一次及再進場一次，但僅以回到

原來之比賽位置為限。 

    C.替補球員每局僅可上場一次，以替換開始上場的球員，同時該替補球員亦

僅能由原來被替補退場的球員所替換。 

  8.例外替換： 



  （1）球員受傷以致無法繼續比賽時，應做合法之替補，如該隊已無合法替補之

可能，則可使用例外替補，且不受規則規定之限制。                                               

  （2）例外替換是指不在場內之任一球員替補受傷之球員，但自由防守球員與其

交換球員除外，受傷球員不得再進場比賽。 

九、擊球的特性 

  1.可用身體任何部位。 

  2.擊球必須清晰，不可持球或拋球，球可反彈至任何方向。 

  3.球可觸及身體數個部位，須以同時觸及為原則。 

十、犯規的擊球 

  1.四擊：球隊在擊球回對隊場區前觸球四次。 

  2.藉助擊球：在比賽區域內，以隊友或任何建造物之物體作為擊球的支撐。 

  3.持球：球被持球、拋球而非被打擊反彈回去。 

  4.連擊：球員連續擊球二次或球連續觸及身體的數個部位。 

十一、觸網 

  1.球球員觸網不視為犯規，除非妨礙或影響比賽。 
  2. 球員在擊球過程中，觸及兩標誌杆之間球網，應判為觸網犯規，擊球動作

包括起跳、擊球及落地。 

  3.若球被擊入網，並致使球網觸及對方球員，不作犯規論。 

十二、發球：係指後排右方球員在發球區內擊球使球進入比賽的動作。 

  1.發球順序 

（1）在對隊球員攻擊前或攻擊時，球員觸及對方場地之空間的球。 

  （2）每局之第一次發球以後，發球球員依下列方式決定： 

    A.當發球隊贏得該球時，由原球員再發球。 

    B.當接發球隊贏得該球時，則由接發球隊獲得發球權並輪轉。由前排右的球

員移到後排右位置進行發球。 

  2.發球犯規：即使在對方位置錯誤的情況下，下列的犯規則成為換邊發球。 

  （1）發球員： 

    A.違反發球順序。 

    B.未按規定執行發球。 

  （2）擊發球後犯規：正當發球後，造成發球犯規的情況如下（除非是有球員位

置錯誤）： 

    A.觸及發球隊球員或球未從網上垂直平面空間完全地通過。B.出界。C.從掩

護上方飛過。 

  3.發球後造成犯規和位置錯誤 

  （1）發球員發球犯規瞬間（不當發球，輪轉錯誤等）同時對方越位，應判發球

犯規。 

  （2）反之，完成發球後該球失誤（出界、掩護等）則位置錯誤發生在先，應判

位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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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攻擊：定義 

  1.除發球與攔網外，一切將球擊向對方場地的動作皆視為攻擊。 

  2.攻擊時，若觸球動作乾脆而球迅速離手，沒有持球或擲球動作，頂球是合法

的行為。 

  3.球完全通過球網的垂直面或觸及對隊球員的瞬間，便是完成攻擊動作。 

4.攻擊的限制 

（1）前排球員在自己的場地空間內，可在任何高度進行攻擊。 

  （2）在擊球起跳時，其單足（或雙足）不得觸及或越過攻擊線。 

  （3）而擊球後，可落入前區範圍。 

  （4）若在觸球的瞬間，球的一部分低於球網線上緣，則後排球員也可在前區完

成攻擊。 

  （5）當對方發球，該球在本方前區且高於球網時，不得完成攻擊。   

5.攻擊的犯規 

  （1）在對方場地的空間擊球。 

  （2）擊球「出界」 

  （3）後排球員在前區完成攻擊時，擊球的瞬間，球的整體高於球網上端。 

  （4）對方發過來的球，球在前區且球體在球網上端的空間時，球員完成攻擊動

作。 

  （5）自由防守球員將高於網上端的球完成攻擊。 

  （6）自由防守球員在前區以高手手指傳球時，任何球員將高於網上端的球完成

攻擊。  

十四.暫停及技術暫停    

1.所有暫停時間為 30秒：FIVB世界性及正式比賽第一局至第四局所有暫停期

間為 30秒，且每隊每局只能要求兩次暫停，另外有二次的技術暫停，當

任何一隊先獲得 8分及 16分時自動暫停。決勝局（第五局）沒有技術暫

停，每隊只能要求二次暫停，時間各為 30秒。 

   2.所有暫停（含技術暫停）所有球員需回到靠近球員席之無障礙區。 

   3.球員替補 

   （1）替補必須在替補區內進行。            

   （2）替補的時間，只限於在紀錄表上完成登記替補及允許球員進、退場。  

   （3）請求替補時，球員必須靠近教練站立準備好進場。 

   （4）若球員未依上述情形準備，則不允許該次替補，並判罰該隊延誤比賽一

次。FIVB世界性及正式比賽中號碼牌用來作替補球員用。 

   （5）若教練作一人以上的替補時，請求時必須做出替補人次的手勢。此種情

況下，必須以一對接一對的方式相繼替補。  

 十五、延誤比賽 

   1.延誤的類型：球隊以不當行為延緩比賽的恢復，稱為延誤比賽，包括： 

   （1）替補延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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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示恢復比賽後，延誤暫停時間。 

（3）請求非法替補。 

（4）重覆妨礙比賽非法的請求。 

（5）球隊成員延誤比賽。 

   2.延誤的罰則 

   （1）延誤警告和延誤處罰的判罰屬全隊性的判罰。 

   （2）延誤處罰以全場累計。 

   （3）延誤處罰（警告）均須登記錄表上。 

   （4）一局中的第一次延誤比賽，應判為「延誤警告」 

   （5）同一場比賽中，同隊以任何成員第二次及以後的延誤比賽應處以延誤判

罰，喪失一球。 

   （6）第一局前或局間的延誤處罰，應適用於下一局。 

十六.交換場地 

   1.除了決勝局外，每局結束後球隊交換場地。其他隊職員則交換球隊席。 

   2.在決勝局中，一旦某隊取得 8分時，應立即交換場地，同時球員位置應保持

原狀。若未能於正當時機交換場地，應於發覺錯誤後立即交換。交換場地

時應保留原比數。 

十七.網下侵入對區 

1.只要不妨礙對方的活動，允許球員由球網下方侵入對方空間。 

   2.越過中線侵入對方。 

   3.允許足部觸及對方場地，惟侵入的足部仍需有一部份與中線接觸或在中線

的上方； 

   4.允許足部(含)以上身體任何部位觸及對方場地，但不得妨礙對方球員的活

動。 

   5.球員可以在死球後進入對方的場地。 

   6.若未妨礙對方球員的活動，球員可侵入對方場外的無障礙區。 
十八.自由防守球員 

   1.自由防守球員於賽前必須用明顯線條標示於記錄表，號碼亦必須於第一局

的陣容單上標示。 

   2.自由防守球員的特殊規定： 

   （1）裝備：自由球員必須穿著與其他明顯不同顏色或不同樣式的比賽服。（並

為再指定之自由球員準備上衣）但必須像其他球員有號碼。 

   （2）比賽行為 

     A.自由防守球員可以和任何一位後排球員交換。  

     B.自由防守球員只能扮演後排球員的角色，並且不能將高於網上端的球擊

向對區（含場內及無障礙區）。 

     C.自由防守球員不得發球、攔網或試圖攔網。 

     D.自由防守球員於前區及延長區域內，使用高手手指傳球時，則隊友不得



將對於網上端的球完成攻擊。 

     E.如果自由防守於後區以高手手指傳球時，則隊友可以任意擊球。 

   （3）球員交換  

     A.自由防守球員的交換不計為合法正常替補次數，其交換次數、對象不

限，但其退場必須和原球員相互交換，再交換時必須經過一次死球。  

     B.交換時機須於發球之鳴笛前：每局開賽前第二裁判查驗陣容單之後，或

在比賽中成死球時。 

     C.自由防守球員不得發球、攔網或試圖攔網。 

     D.自由防守球員於前區及延長區域內，使用高手手指傳球時，則隊友不得

將對於網上端的球完成攻擊。 

     E.如果自由防守於後區以高手手指傳球時，則隊友可以任意擊球。 

   （4）再指定一名新自由防守球員： 

     A.指定自由防守球員受傷時，先經第一裁判的允許，教練得再指定一名當

時在場外的球員擔任新自由防守球員，受傷自由防守球員不得再參與該

場所剩下的比賽。  

     B.因此，再指定自由防守球員，在該場所剩下的比賽必須擔任自由防守球

員職務。 

 




